泰州学院“工人先锋号”创建单位选拔条件
泰州学院“工人先锋号”创建单位必须是符合《关于在全省教育系统和在宁部属科研院所中广泛开展创建“工人先锋号”活动的实施意见》（苏教科工[2010]20号）规定的基本条件，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先进集体：
1、具有一流素质。团队成员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行业规章制度，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坚持科学发展观，坚持管理科学、民主、规范，教职工主人翁地位充分体现。
2、创造一流工作。积极开展岗位练兵、教学基本功大赛、技能竞赛、合理化建议和发明创造等群众性业务技术创新活动，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，引导和鼓励集体成员适应岗位要求刻苦钻研业务，业务能力和创新成果居同行业领先水平。
3、提供一流服务。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，进一步推进群众性师德和科研人员职业道德建设。坚持文明、优质、诚信的服务理念，不断提高服务竞争力，社会满意度和公众认知度高，团队成员服务技能和服务质量居同行业领先水平。
4、取得一流业绩。紧密结合岗位实际，坚持开展争先创优活动，教育教学、科学研究、技术发明、技术创新、合理化建议成效突出，无安全事故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。
5、形成和谐团队。坚持以人为本、尊重科学，具有积极进取、奋勇争先的团队精神和温馨和谐、团结协作的良好氛围，教职工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充分发挥，各项工作成绩显著，成为全系统实现科学发展、和谐发展的排头兵。
